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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中混（预）字第 08号 

 

关于开展 2024年预拌混凝土行业 

绿色工厂评价的通知 

 

各会员及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建材行业碳达峰实施方案》《“十四五”工业绿

色发展规划》等文件要求，充分发挥先进标杆企业在绿色低碳发展

中的示范引领作用，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十四五”工业绿色发

展规划》（工信部规〔2021〕178 号）中绿色制造任务要求：“强

化绿色制造标杆引领。围绕重点行业和重要领域，遴选发布绿色制

造名单。鼓励地方、行业创建本区域、本行业的绿色制造标杆企业

名单”，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组织开展预拌

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的评价工作。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在北京国建联信

认证中心的技术支持下，根据 GB/T 36132《绿色工厂评价通则》和

JC/T 2699《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评价要求》的技术要求并结

合行业发展现状，组织制定了《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管理

办法》和《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2024）》，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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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公开、公平、公正”以及“企业自愿”的原则，在会员单位中

开展 2024 年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 

技术支持：北京国建联信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二、组织机构 

1.领导小组 

组长：孙建成 

组员：武庆涛、陈小和、向卫平、李章建、张兴礼、李世锋、

李志雄、张立新、刘建江、袁晓昌、张登平、厉警、石义敏、徐伟、

李国平、辛建贵、郝志勇、王柱江、陈东、丁晓平、马少强、付强、

邓庆阳、陈雪琴、庞宾、徐海涛、王镜尧、李泳珍、师海霞 

2.评价委员会委员 

张增寿、韩光辉、宋冬生、李黎、陈敏、常传立、冯庆革、徐明德、

朱炎宁、张涛、常瑞凤、刘奕敏、秦国新、刘秀杰、李淼磊、张正红、

朱相义、沈国平、齐文丽、钟伟荣、黎伟、杨力荔、夏云、李世莲、张

伟、刘光先、王吉祥、吴德龙、邓凯、黄劲、刘登贤、李保金、尹靖宇、

石从黎、张勇、李彦昌、陈喜旺、张宏伟、何更新 

三、申报流程 

申报采用线上方式进行，申请单位登陆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

协会（https://www.ccpa.com.cn）官网专栏中“预拌混凝土行业绿

色 工 厂 申 报 信 息 平 台 ” （ 以 下 简 称 申 报 平 台 ， 网 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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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sgc.ccpa.com.cn）模块，按提示注册，填写申报表并上传

相关证明资料。 

经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审核受理后，申

请单位于 2024 年 10 月 31 日前，按照附件 4《预拌混凝土行业绿

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2024）》的要求提交证明材料。 

四、有关要求 

1.申报企业应是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

的会员单位。 

2.申报企业自愿申报，申报、评价、发布不向企业收取任何费

用。 

3.近三年有下列情况的，不得申报: 未正常经营生产的；发 生

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和质量事故、Ⅲ级（较大）及以上突发环 境污

染事件的；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关督查工作中被发现存在 严重

问题的、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 的；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等。 

五、评价及认定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组织专家对申报

企业所提交申报材料进行评审，符合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条件

的单位名单在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网站公示 5 个工作日，无

异议后由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予以发文认

定，并授牌和颁发证书。 

六、联系方式 

报名联系：贾  嘉 13699155738 

http://lsgc.ccpa.com.cn）模块，按提示注册并填写申报表，上传相关证明资料。
http://lsgc.ccpa.com.cn）模块，按提示注册并填写申报表，上传相关证明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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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联系：廖  毅 13701171852    颜小波 15910737266 

负 责 人：师海霞 13911486875 

办公电话：010-57811304、13683115781 

工作邮箱：ybhntfh@ccpa.com.cn 

 

附件： 

1.《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管理办法》 

2.《2024年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申报表》 

3.《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绩效情况表》 

4.《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2024）》 

5.《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 

2024 年 5月 10日 

 

 

 

mailto:ybhntfh@ccp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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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评价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推动预拌混凝土行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绿色

发展，发挥的引领作用，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开展

“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的评价工作，并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的评价、管理等

工作。 

第三条 申报企业应是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

的会员单位。 

第四条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每年评价、发布

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不向申报企业收取任何费用。 

第五条 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的申报、评价工作遵循公开、公平、

公正和企业自愿的原则。 

第六条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对预拌混凝土行

业绿色工厂实施动态管理。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七条 为使评价工作有序进行并使其具有科学、客观、公正、公平

和权威性，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成立预拌混凝土行

业绿色工厂评价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领导小组）。各省市地方行业协

会、分会副理事长单位为推荐单位。 

第八条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为： 

1. 全面领导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的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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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立工作办公室承担评价的日常工作； 

3. 聘任并组成评价委员会。评价工作实行回避制度，评价委员应与

所评价的申报单位无利益关系； 

4. 处理评价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5. 审定评价结论和异议处理结果。 

第九条 评价委员会由预拌混凝土地方行业协会和相关领域的技术、

管理专家组成。主要职责是： 

1. 负责申报项目材料的审查，提出评价结论； 

2. 处理评价工作中出现的有关异议，并向领导小组提出报告和处理

意见。 

第十条 工作办公室主要职责是：建立评价专家库、负责申报材料的

形式审查、组织专家评价等工作。 

第三章 申报条件与评价方法 

第十一条 申报单位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设立，从事预拌混凝土生产的企

业；下设多个独立法人子公司的，应单独申报； 

2.企业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三年

内（含成立不足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环境、质量等事故； 

3.未受到相关部门处罚，包括在国务院及有关部门相关督查工作中被

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被列入工业节能监察整改名单且未按要求完成整改

的、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4.企业具有较好的经济技术基础和经济效益，在行业中具有明显的竞

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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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企业有较强的质量、职业健康、环保、安全生产和能源管理水平。

建立满足 GB/T19001要求的质量管理体系、GB/T28001要求的职业健康安

全管理体系、GB/T 24001要求的环境管理体系，并通过第三方认证。在节

能方面需建立满足 GB/T 23331要求的能源管理体系。 

第十二条 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的申报采取企业自愿申报与省市

相关行业协会推荐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第十三条 申报时须填写《2024年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申报表》，

按照《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2024）》提供必要的证明

材料（电子扫描件）；证明材料应当完整、真实、可靠。 

第十四条 工作办公室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对形式审查合格的

申报材料，交由评价委员会进行审查。 

第十五条 评价委员会评价形式以会议方式进行，必要时可进行现场

审查。 

第十六条 评价结果经领导小组批准后进行网上公示，公示期为 5个

工作日。 

第十七条 评价最终结果由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

会发布公告，并统一颁发证书。授奖仪式举行的时间和地点另行确定。 

第四章 异议及处理 

第十八条 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评价工作实行公示、异议制度。

评价结果通过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官方网站、微信订阅号等相关媒

体向社会公布并征求异议，公示期为 5个工作日。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对评

价结果持有异议的，应当在公示期内向工作办公室实名制书面提出，除特

殊情况外，逾期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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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提出异议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提供书面异议材料，并提供

必要的证明文件。提出异议的单位、个人应当表明真实身份。个人提出异

议的，应当在异议材料上签署真实姓名，以单位名义提出异议的，应当加

盖本单位公章。 

第二十条 工作办公室在接到异议材料后，应当对异议内容进行审查。 

第二十一条 申报单位接到异议通知后，应当在 5 个工作日内核实异

议材料，提出答复意见。申报单位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调查核实报告的，

不提交复议，撤消本次评价资格。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二十二条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对预拌混凝

土行业绿色工厂实施动态管理。对企业应于每年 12 月底前申报企业本年

度绿色工厂创建情况，展示绿色制造先进经验和典型做法。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取消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称号: 

1.申报单位发生重大安全、环境、质量等事故，受到相关部门处罚的； 

2.被列入相关主管部门督查、监察整改名单的； 

3.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 

4.企业停产超过 12个月或被依法终止的; 

5.未按规定参加年度评价的; 

6.企业提供虚假材料和数据的; 

7.自愿申请退出的。 

第二十四条 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发生更名，应在办理相关手续

后 30 个工作日内申请名称变更。若发生重组等重大调整的应在办理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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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续后 30 个工作日内申请复审，复审合格后重新授予预拌混凝土行业绿

色工厂称号。 

第二十五条 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对名称变更

和称号撤销的单位进行发文公告。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中国混凝土与水泥制品协会预拌混凝土分会负

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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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4 年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申报表 

申报时间：2024年   月   日 

企业名称 

（盖公章） 
 

注册地址 

及邮编 
 

会员证书编号  企业性质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联系人邮箱  

企业简介： 

（另附材料：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企业经营情况介绍： 

（产值、营业额、纳税情况） 

 

 

 

企业绩效情况统计： 

（搅拌机组信息、近 3年的能源消耗水平、2023年污染物排放情况等，填写附件 3《预拌

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绩效情况表》） 

 

 

 

推荐单位意见： 

 

 

 

 

 

推荐单位（盖章）：                                       时间： 

备注：申请表需加盖企业公章和推荐单位公章，申请单位登陆“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申报信

息平台”（网址：http://lsgc.ccpa.com.cn），提交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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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绩效情况表 
工厂名称  

产线数量及型号  设计年产能  纳税额  

能源消耗水平 

指标种类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电/kWh    

柴油/L 
厂内用    

运输用    

汽油/L    

天然气/ m
3
    

新鲜水/ m
3
    

其他（若有：如煤）    

砼产量/ m
3
    

生产能耗（kgce/ 

m
3
） 

   

运输能耗（kgce/ 

m
3
） 

   

自动化水平 □ ERP   □ DCS   □ MES   □ 其他                      

2023年污染物排放情况 

废水外排 □ 有  □ 无 外排水是否达标（选填） □ 达标  □ 未达标 

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mg/m
3
）  

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mg/m
3
）（选填）  

氮氧化物有组织排放浓度（mg/m
3
）（选填）  

氮氧化物有组织排放速率（kg/h)（选填）  

二氧化硫有组织排放浓度（（mg/m
3
）（选填）  

二氧化硫有组织排放速率（kg/h)（选填）  

氮氧化物（选填） 二氧化硫（选填） 

排放浓度 排放速率 排放浓度 排放速率 

    

厂界噪声昼间(dB)[最大值]  

厂界噪声夜间(dB) [最大值]  

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 

填表说明： 

（1）生产能耗统计包括生产过程中各种能源（包括电、燃油、天然气等）消耗量，不包括

行政用车消耗的汽油量、基建与技改项目能源量。 

（2）运输能耗统计包括运输车自接料至抵达浇筑地点卸料并返回场站的整个运输过程中发

生的各种能源消耗量，包括电、燃油、液化石油气等。 

（3）能源消耗数据可从工厂《能源购进消费库存报表》（204-1）或自动管理系统中查询。 

（4）如工厂有外排水，请填写达标情况；如工厂自有锅炉，请填写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度、

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硫排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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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申请单位登陆“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申报信息平台”（网址：

http://lsgc.ccpa.com.cn），填写绩效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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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体系（2024）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序号 判定准则 分值 

基础合规

性与相关

方要求 

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要求，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等。 
一票

否决 

从评价日期向前追溯三年内，企业未发生以下事故、事件及处罚： 

a）《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规定的或地方主管部门认定的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b）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c）发生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并受到行政处罚；  

d）在有关主管部门开展的督查、监察工作中发现存在严重问题并受到行政处罚； 

e）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一票

否决 

综合要求 

（45） 
企业依据本表要求编制绿色工厂评价报告，其中由第三方评价机构编制的评价报告可获得满分，提供企业自评价报告酌情给分 45 

基础设施 

（48） 
建筑 

由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设计，布局合理，节能保温。原

材料储存、配料等设施以及生产环节的空间应采取适宜的封

闭、通风、降噪、除尘和排水等措施。 

1. 
原材料均存放于封闭或半封闭场所，半封闭场所至少包括屋顶及三面围墙，

内部进行防尘或降尘处理。 
3 

2. 
工厂应设置货运车辆冲洗设施，车辆进出厂时进行清洗，减少带泥；出厂时，

保持车辆干净。 
2 

用于储存生产过程中使用或产生的危险品、危险废物等的建

筑设施，应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3. 

依据GB 13690、GB 18597、《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条例》等文件对所使用危险品以及产生的危险废物进行识别及管理。需单独

放置、处置的危险化学品包括但不限于硫酸、盐酸、硝酸、氨水、工业酒精

等；需单独放置、处理的危险废物包括但不限于废机油、废油桶、废铅酸电

池等。 

2 

4. 建筑设施应设计消防系统，并符合GB 50140的有关规定。 2 

从规划设计、场地布局、建筑结构、建筑节能、建筑材料等

方面，考虑建筑及场地的节材、节能、节水和节地等要求。 
5. 

根据厂区景观和自然条件进行绿化，非硬化地面绿化率高于95%，已硬化地面

养护良好，无大面积损坏，雨雪天气排水功能完善，雨污分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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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序号 判定准则 分值 

建筑设施配备节水、节电和防火设备设施并制定相应的制

度。 

6. 建立节水、节电的相应制度，并有效实施。 2 

7. 工厂建有雨水收集系统并有效利用。 2 

照明设施 

工厂厂区和办公区照明宜充分利用自然光，提高节能型照明

设施以及新能源照明设施的配备比例。公共场所的照明宜采

取分区、定时与自动调光等措施。 

8. 
照明宜充分利用自然光，室外公共场所照明采用太阳能路灯等可再生能源设

施。 
2 

9. 节能灯具使用比例不低于照明设施总数的60%，按附件5中公式5.1计算。 3 

设备设施 

专用 

设备 

工厂的专用设备应符合产业准入要求，建立相应的

验收和淘汰等管理制度。 
10. 

混凝土搅拌站的供料系统、储料仓等应符合GB/T 10171的要求，混凝土搅拌

机应符合GB/T 9142的要求，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应满足GB/T 26408的要求。

工厂专用设备应定期保养、检查及维护，并建立相应的验收、报废、淘汰等

管理制度，并有相应的执行记录。 

2 

工厂的专用设备宜采用节能、节水、高效、智能化、

低物耗、低排放的先进工艺装备。 
11. 

工厂在生产过程中采用国家和有关部门发布文件中鼓励的节能、节水、高效、

低排放等特征的先进工艺装备，有效提高生产控制过程的自动化水平。采用

信息化集成管理系统进行运营管理，在生产过程中采用自动化工艺设备，提

高劳动生产率。 

5 

工厂应设立满足预拌混凝土行业要求的试验室，并

配备与产品检验项目相适应的人员和仪器设备。 
12. 工厂建有配备检测原材料、成品等相关性能设备的试验室。 5 

通用 

设备 

工厂的通用设备应符合国家用能设备（产品）能效

限定要求或同等水平。 
13. 

工厂按相关要求对高耗能落后设备制定淘汰计划，并有效执行。不使用国家

和有关部门发布的明令淘汰的设备。 
2 

工厂宜采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设

备。 
14. 

工厂采用效率高、能耗低、水耗低、物耗低的设备。如对有调速要求和节电

潜力的风机、空压机、水泵等设备采用变频调速装置；对粉状物料采用低压

配送系统等输送；对物料及产品使用国Ⅵ及以上罐车或采用其他更为清洁的

运输方式；对厂内转运用泵送车、运输车等特种车辆使用国Ⅲ以上燃油车辆

或电动车辆。 

3 

计量 

设备 

工厂应依据GB 17167、GB 24789、GB/T 24851等要

求配备、使用和管理能源及资源的计量器具和装

置，并进行分类计量。 

15. 

工厂应通过能源网络图、统计台账、生产报表等材料证明其对电力、天然气

（若有）、热力或其他载能工质进行分类计量，并按GB/T 24851的要求对主

要用能设备加装能源计量器具。 

3 

16. 工厂应通过计量设备管理台账、生产报表等材料证明其生产用料进行计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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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序号 判定准则 分值 

环保 

设备 

设施 

采取封闭措施控制无组织颗粒物排放。配备粉尘、

废水、固废、噪声等污染物治理设备设施，其处理

能力应满足工厂达标排放要求。 

17. 
工厂应按要求设置废气净化设施、污水处理设施、泥砂分离设施、消声降噪

及减震措施等。各类设施的维护应保存有相应记录。 
3 

配备必要的清洗、清扫设施，降低因生产、运输等

造成的环境影响。 
18. 

在原料库、工厂场地等易扬尘区域配备降尘、清扫设施，避免粉料遗撒、扬

尘等；搅拌站（楼）的搅拌层和称量层配置水冲洗设施，配备货运车辆冲洗

设施，并设置废水清污分流设施，废水沉淀池、渠等进行硬化及防渗漏处理。 

2 

管理体系 

（53） 

质量管理体系 通过质量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并有效实施。 19. 工厂获得带有CNAS标志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并保持有效。 10 

职业健康安全

管理体系 

通过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并有效实施。 20. 工厂获得带有CNAS标志的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并保持有效。 7 

按GB/T 33000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评价。 21. 
工厂应通过评价报告、证书等材料证明其根据GB/T 33000开展了安全生产标

准化评价。 
3 

环境管理体系 通过环境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并有效实施。 22. 工厂获得带有CNAS标志的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并保持有效。 15 

能源管理体系 通过能源管理体系第三方认证并有效实施。 23. 工厂获得带有CNAS标志的能源管理体系认证，并保持有效。 10 

社会责任 

工厂宜按GB/T 36000、GB/T 36001定期编制并发布社会责任

报告，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在环境保护、节能及能源

结构优化、资源综合利用、温室气体排放、产品绿色设计等

方面的社会责任业绩。 

24. 

工厂定期向公众披露其社会责任报告，报告中体现环境保护、节能及能源结

构优化、资源综合利用、温室气体排放、产品绿色设计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业

绩。 

5 

信息化和工业

化融合管理体

系 

工厂宜建立、实施并保持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满

足GB/T 23001的要求。 
25. 

工厂通过了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实施的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管理体系评定，

并保持有效。 
3 

能源与资

源投入 

（17） 

能源投入 工厂应按相关标准开展节能管理，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26. 工厂开展了完善的节能管理，建立节能目标并对结果进行评估。 3 

27. 
工厂宜不断优化用能结构，利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等代替传统化石能源。

提高清洁、可再生能源使用率。 
2 

资源投入 

取水定额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的规定。 28. 
单位产品用水量符合国家、地方相关标准的有关规定，按附件5中公式5.2计

算。 
5 

在保证产品质量和性能的条件下，通过资源综合利用提高原

料替代率。 
29. 回收利用废料、沉渣、废渣、粉尘、废水、再生骨料等资源，替代原料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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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序号 判定准则 分值 

采购 工厂宜主动推进相关方的绿色管理。 30. 
工厂所采购物资宜通过绿色产品等相关认证或供应商获得行业级或省级以

上绿色工厂评价要求。 
5 

产品 

（72） 

产品特性 

工厂所生产的产品质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 31. 工厂生产的产品质量、性能达到相应产品质量标准和使用设计要求。 5 

工厂宜优化产品设计，加强对应用市场的研究，使产品满足

不同施工工艺和工程结构的要求。 

32. 产品通过了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实施的绿色建材产品认证，并保持有效。 40 

33. 产品运用于国家或地区重点工程项目建设。 5 

生态设计 

工厂宜按GB/T 24256等国家和行业标准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

生态设计，并按GB/T 32161等国家和行业标准对产品进行生

态设计产品评价。 

34. 工厂开展生命周期评价，并形成生命周期评价或三型环境声明报告。 10 

35. 
工厂根据生态设计评价结果，制定资源、能源、环境、品质等属性的改进方

案，并有效实施。 
2 

减碳 

工厂宜采用适用的标准或规范对所生产的产品进行碳足迹

核算或核查，并利用核查结果对其产品的碳足迹进行改善。

获得建筑材料产品碳标签证书。 

36. 开展碳足迹核算，获得建筑材料产品碳标签证书 10 

环境排放

（35） 

大气污染物 

排放 

颗粒物等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应根据生产条件进行集中或

分散式收尘。大气污染物的有组织排放和无组织排放应符合

GB 4915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要求。 

37. 

通过监测记录、检测报告等材料证明其有组织及无组织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

符合GB 4915、环境影响评价批复、地方标准、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

工厂锅炉应符合GB 13271-2014表2规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 

2 

主要大气污染物有组织排放口宜进行定期监测。 38. 对有组织排放口污染物排放浓度定期监测。 2 

水体污染物 
工厂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应进行处理并合理利用，工厂水体

污染物排放应符合GB 8978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要求。 

39. 
工厂应通过检测报告、处理记录、处置说明等材料证明其按要求对生产废水

及生活污水进行管理与处置。 
3 

40. 
工厂配备砂石分离机或压滤机，对生产废水进行分离、沉淀、过滤等处理后

进行回收利用，不外排。生活污水排放到市政管网的应说明去向。 
3 

固体废物 

工厂应按相关标准及要求管理和处置其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 
41. 

工厂记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和危险废物的产生量、综合利用量、处置量、储

存量。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包括但不限于废混凝土、沉泥、收取的粉尘、实验

室废试块等。 

3 

工厂无法自行处理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应转交给具备相应

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危险废物应转交给具备相应
42. 

工厂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别标准和鉴别方法

识别生产过程以及原料和辅助工序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如废油、废油桶等。

建立处置和转移程序，委托具备相应能力和资质的机构处理危险废物。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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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价要求 序号 判定准则 分值 

能力和资质的处理厂进行处理，并建立转移和处置的追溯机

制。 

噪声 

工厂的厂界噪声应符合GB 12348及环境影响评价批复的要

求。 
43. 

工厂通过噪声检测报告等材料证明其厂界噪声满足GB 12348、环境影响评价

批复以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要求。 
3 

工厂宜对噪声污染采取适当的防治措施 44. 
搅拌机等高噪强震设备采取消声、隔声措施。破碎机等单独布置的高噪声设

备应使用隔声罩。 
3 

温室气体 

工厂应依据GB/T 32150或其他相关要求对其厂界范围内的温

室气体排放进行核算和报告。 
45. 工厂定期开展温室气体核算，并形成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3 

工厂宜进行温室气体第三方核查，核查结果对外公布。 46. 
工厂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对厂界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核查，并形成核

查报告，并定期对外公布温室气体排放情况。 
10 

综合绩效

（30） 

用地集约化 

工厂容积率不低于《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求。 47. 工厂容积率不低于0.7，按附件5中公式5.3计算。 3 

工厂的建筑密度不低于《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的要

求。 
48. 工厂的建筑密度不低于30%，按附件5中公式5.4计算。 

3 

工厂的单位用地面积缴税值不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49. 工厂的单位用地面积缴税值不低于300 元/m
2
·a，按附件5中公式5.5计算。 5 

原料无害化 预拌混凝土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绿色物料。 50. 生产过程中绿色物料使用率不低于10%，按附件5中公式5.6计算。
a
 5 

生产洁净化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满足行业平均水平。 51. 
厂内有锅炉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满足排污许可证规定的年允许排放量要

求，按附件5中公式5.7和5.8计算。 
3 

废物资源化 

工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 
52.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不低于90%，按附件5中公式5.9计算。 3 

工厂生产过程中各类设施产生废水回用率高于行业平均值。 53. 废水回用率不低于90%，按附件5中公式5.10计算。 3 

能源低碳化 单位产品的生产能耗和运输能耗不高于行业平均水平。 54. 单位产品生产能耗≤0.70kgce/m
3
；单位产品运输能耗≤2.65kgce/m

3
。 5 

备注：  

1．以上所有证明性资料均为电子扫描件。申请单位登陆“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申报信息平台”（网址：http://lsgc.ccpa.com.cn），上传相关证明资料。 

2．评价委员会按照评估打分值形成推荐意见：分值≥240 分者，推荐评选“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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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预拌混凝土行业绿色工厂评价指标计算方法 

5.1 节能灯配备比例 

工厂使用的节能型普通照明灯具（光效≥60lm/W）占全部照明灯具的比例，按公式（5.1）

计算。 

𝑙 =
𝐿𝑗𝑛

𝐿
× 100%…………              ………………（5.1） 

式中： 

l——使用的节能型普通照明灯具（光效≥60lm/W）占全部照明灯具的比例，%； 

𝐿𝑗𝑛——使用的节能照明灯具（光效≥60lm/W）总数量，单位为个； 

L——工厂照明灯具安装总数，单位为个。 

5.2单位产品用水量 

单位产品用水量按公式（5.2）计算。 

𝑊0 =
𝑊

𝑄
                           …………………………（5.2） 

式中： 

W0——单位产品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每立方米（m
3
/m

3
）； 

W——统计期内，常规水资源消耗总量（含自来水、地下水、地表水），用水量单位为立方

米（m
3
）； 

Q——统计期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m
3
）。 

5.3 容积率 

容积率为工厂总建筑物（正负0标高以上的建筑面积）、构筑物面积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值，

按公式（5.3）计算。 

𝑅 =
𝐴
总建筑物

+𝐴
总构筑物

𝐴
用地

        …………………………（5.3） 

式中： 

R——工厂容积率； 

A 总建筑物——工厂总建筑物建筑面积，建筑物层高超过 8m 的，在计算容积率时该层建筑面积

加倍计算，单位为平方米（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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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总构筑物——工厂总构筑物建筑面积，可计算面积的构筑物种类参照GB/T 50353，单位为平方

米（m
2
）； 

A 用地——工厂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5.4 建筑密度 

建筑密度为工厂用地范围内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占（用）地面积总和（包括露天生产装置或

设备、露天堆场及操作场地的用地面积）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率，按公式（5.4）计算。 

r =
α

总建筑物
+α

总构筑物

A
用地

× 100%    …………………………（5.4） 

式中： 

r——工厂建筑密度，%； 

a总建筑物——工厂总建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a总构筑物——工厂总构筑物占（用）地面积，单位为平方米（m
2
）。 

5.5 单位用地面积缴税值 

单位用地面积缴税值为工厂年产值与厂区用地面积的比率，按公式（5.5）计算。 

𝑛 =
𝑁

𝐴
用地

               …………………………（5.5） 

式中： 

n——单位用地面积缴税值，单位为元每平方米年（元/m
2
·a）； 

N——工厂年缴税值，单位为元每年（元/a）； 

5.6 绿色物料使用率 

绿色物料使用率为统计期内原材料总使用量中绿色物料所占比例，按公式（5.6）进行计算。 

ε =
𝐺𝑖 

𝑀𝑖
× 100%                 …………………………(5.6) 

式中： 

ε ——绿色物料使用率，%； 

Gi ——统计期内，原材料中绿色物料使用量，单位为吨（t）； 

Mi——统计期内，原材料使用总量，单位为吨（t）。 

注：预拌混凝土使用的绿色物料包括省级以上政府相关部门发布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劳务增值税优惠

目录》、《有毒有害原料（产品）替代目录》等文件中规定的物料，以及原料中所利用的其他再生资源

及产业废弃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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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 

单位产品主要污染物产生量为统计期内有组织排放大气污染物产生总量与合格产品产量的

比值，按照公式(5.7)计算。 

𝑝𝑖 =
P𝑖

𝑄
                         …………………………(5.7) 

式中： 

pi——单位产品某种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为千克每吨（kg/t）； 

Pi——统计期内，某种主要污染物产生量，单位为千克（kg）； 

Q——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混凝土行业统计期内有组织排放口排放的污染物产生量可按手工监测数据进行核算，核算方

法见公式(5.8)。所需计算的污染物种类包括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统计期某种污染物

产生总量为各排放口排放量之和。 

𝑀 = ∑ (c𝑖 × 𝑞𝑖 × 10−3 × T)𝑛
𝑖=1        …………………………(5.8) 

式中： 

M——统计期内，排放口污染物的实际排放量，单位为克（g）； 

ci——第 i个监测时段的污染物实测排放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 

qi——第 i个监测时段的排气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T——第 i个监测时段内排放口累计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h）； 

5.8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按公式(5.9)计算。 

𝐾𝑟 =
𝑍𝑟

𝑍+𝑍𝑊
× 100%             …………………………(5.9) 

式中： 

Kr——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Zr——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不含外购），单位为吨（t）； 

Z——统计期内，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单位为吨（t）； 

Zw—综合利用往年储存量，单位为吨（t）。 

5.9 废水回用率 

废水回用率为统计期内工厂对外排废水处理后的回用水量与企业产生废水总量的比值，按公

式（5.10）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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𝐾𝑤 =
𝑉𝑤

𝑉𝑑+𝑉𝑤
× 100%           …………………………(5.10) 

式中： 

Kw——废水回用率，%； 

Vw——统计期内，工厂对外排废水处理后的回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Vd——统计期内，工厂向外排放的废水量（不含回用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
3
）。 

5.10 单位产品能耗 

产品生产能耗和运输能耗计算按GB 36888《预拌混凝土单位产品能耗限额》6.3的规定进行

计算。 

 


